附件2

天津市科技小巨人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3—2015）任务分解表

	重点任务
	重点工作
	具体行动任务与指标
	牵头部门

	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鼓励科技人员创业。
	1.完善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事业单位各类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兼职兼薪及鼓励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休学创业等激励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创办和衍生科技型中小企业2000家。
	市人力社保局、市国资委、市教委

	
	
	2.实施支持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创业专项科技计划。
	市教委、市科委

	
	开展科技招商引技引智。
	3.定期举办海外招商引智活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引进海外先进适用技术300项、创业团队100个。
	市科委、市外专局

	
	
	4.组织科技小巨人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引进并购海外科技型中小企业300家。
	市科委、市商务委

	
	
	5.建立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领军人才、知名研发机构信息数据库。
	市科委

	
	
	6.建立发展招商队伍，在重点地区定期举办科技招商引智活动，引进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中小企业6000家。
	各区县人民政府、领导小组办公室

	
	
	7.实施重大科技专项、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引进研发团队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200家。
	市科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8.深化与国家级科研院所和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合作，引进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200家。
	市科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实施企业转型升级科技工程。
	9.针对我市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建立包括1.5万家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数据库，制定包括1.2万家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技术路线图。
	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区县人民政府

	
	
	10.每月组织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对接活动，选派1000名科技特派员，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市教委、市科委

	
	营造浓厚创业氛围。
	11.继续组织创新创业讲师团走进区县、大学、园区（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开展宣讲活动，每年举办20场左右。
	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教委

	
	
	12.长期开设为大学生和青年创业者提供全方位咨询服务的创新创业大讲堂。
	市教委、团市委

	
	
	13.每年举办天津市科技创业大赛，和科技创业周活动，对优秀创业者给予表彰奖励。
	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教委、团市委

	
	
	14.办好“赢在科技”电视节目和“小巨人大招聘”广播节目。
	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天津电台

	进一步加快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


	实施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培育工程。
	15.每年遴选100家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实施政策聚焦，实行“一企一策”，推动其更快发展。
	市科委、市财政局、市中小企业局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杀手锏”产品。
	16.鼓励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紧密的产学研合作，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突破3000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核心技术，开发300个市场潜力巨大、在本行业具有明显优势的“杀手锏”产品。支持企业制定100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支持企业创造发明专利200项。
	市科委、市教委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研发机构。
	17.建设市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200家、企业实验室200家和一批企业技术中心。
	市科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

	
	
	18.引进聚集一批外资研发机构。
	市商务委、市科委

	
	
	19.支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兼并或并购100家以上海外研发机构。
	市科委、市商务委

	
	
	20.支持科技小巨人企业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一批研发中心。
	市教委、市科委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21.实施知识产权“千企万家”工程，带动1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拥有专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1万家。
	市知识产权局

	
	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增强战略发展能力。
	22.帮助3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帮助1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制定技术发展路线图。
	领导小组办公室

	
	
	23.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兼并重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商务委

	
	
	24.指导帮助300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进一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发展

	建设科技研发新高地。
	25.加快构筑现代医药、绿色能源与新能源汽车、现代医疗与高端器械、绿色化工与新材料、物联网与信息安全、云计算与高性能计算机、生态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数字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现代农业与种业等10个科技研发新高地。
	市科委、相关区县人民政府

	
	建设高水平创新创业载体。
	26.各区县、滨海新区各功能区建设40个以上高水平孵化转化创新创业载体，新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3000家。
	各区县人民政府、滨海新区各功能区管委会、市科委

	
	
	27.建设200家专业化特色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4000家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科委

	
	
	28.建设大学生实习实践创业就业基地和大学科技园35家，吸引1000名大学生创业。
	市教委、市科委

	
	
	29.建立30个青年创业园,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2000家。
	团市委、市科委

	
	
	30.建立各类载体的运营绩效考核与补贴机制。
	市科委、市财政局

	
	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市级高新区。
	31.帮助支持各类园区做好科技发展战略和布局规划，做好二次开发，建成30个高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15个市级高新区。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科委

	
	
	32.建设高水平专业性创新平台，形成3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科委

	
	建设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3.建设50个以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为龙头、多方参与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市科委、相关区县
人民政府

	
	
	34.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协同创新活动和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
	市科委

	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提升金融对科技的服务水平。
	35.建设科技金融对接平台，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对接活动，形成投资、保险、贷款融资服务体系，为企业落实融资1000亿元。
	市金融办、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科委

	
	
	36.完善天使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体系。
	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办、市科委

	
	
	37.通过天津股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新三板”市场，培育上市和具备上市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00家。
	市金融办、市科委

	
	提升“科服网”综合服务水平。
	38.进一步整合“科服网”各类科技服务资源和中介机构资源，形成集创业服务、技术服务、金融服务、人才服务、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于一体的全方位综合服务体系，为300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提供高端定制服务，总访问量达到1000万人次。
	市科委

	
	提升公共技术平台开放服务水平。
	39.建立公共技术平台服务认定、评估、补贴制度，全市大学、科研院所50%以上科研仪器实现开放共享。
	市科委、市教委

	
	
	40.全市大学、科研院所建立20个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促进5000项以上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
	市科委、市教委

	
	
	41.建成200家生产力促进中心，年服务达到15万项次以上，服务企业达到1万家以上。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科委

	
	提升科技中介机构社会化服务水平。
	42.建立中介机构服务绩效考核制度，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市财政局、市科委

	
	
	43.新组建300家高水平科技中介机构，提升300家现有科技中介机构服务功能，为3500家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市科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工作要求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44.定期召开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会议，安排部署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区县人民政府

	
	
	45.建立完善目标责任制，各区县人民政府、滨海新区各功能区管委会每年初向市人民政府递交年度目标任务责任书。
	领导小组办公室

	
	
	46.把年度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本级财政计划投入、载体建设等主要目标任务纳入对领导班子的工作考核范围。
	市委组织部、市科委

	
	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47.定期召开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
	领导小组办公室

	
	
	48.继续组织市和区县工作服务组，建立基层问题反馈和服务工作统计制度。
	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区县人民政府

	
	
	49.建立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各区县人民政府、滨海新区各功能区管委会工作会商制度。
	市科委

	
	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50.加大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
	市财政局、市科委

	
	
	51.相关主管部门定期将政策落实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相关主管部门

	
	
	52.严格落实70亿元本级财政资金投入。
	各区县人民政府、滨海新区各功能区管委会

	
	进一步加强监督考核。
	53.每季度对各区县人民政府、滨海新区各功能区管委会和市有关部门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向全市通报。
	市政府督查室、领导小组办公室

	
	
	54.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发展统计分析制度。
	市统计局、市财政局

	
	
	55.每季度对各类平台和中介机构的服务情况进行绩效考核评估，落实相关扶持政策。
	领导小组办公室

	
	
	56.加强对各区县、滨海新区各功能区处级以上干部帮扶工作的监督考核，今后三年每人至少帮助引进一家、创办一家、转型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干部帮扶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对干部帮扶工作进行信息化管理。
	市委组织部、市科委


